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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岡山農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發燒篩檢站設置實施要點 
 

109年 2月 24 日防疫小組第 5次會議通過 

 

一、適用防疫等級 

  (一)依｢教育部就有關各級學校因應校園流感各級疫情之處理要則｣第三級 

  (二)依｢國立岡山農工因應校園流感各級疫情之處理要點｣第三級 

二、上學時間開放校門(學生、教職員工)及側門車棚兩個入口進入校園。校門口篩檢 7：00

之前由傳達室負責，7：00至 8：00由輪值防疫人員負責，8：00之後由傳達室負責。 

三、學務處於勵學樓設置發燒篩檢工作站，若發現進入校園人員有發燒現象(額溫 ≥37.5℃；

耳溫≥38 ℃)、咳嗽者，一律集中於隔離區，實施後續處置(通知家長帶回就診、返家休

養、或健康自主管理等，並列冊管理後通知導師)。 

四、輪值人員： 

   (一)由全校行政同仁排班輪值，並得徵求志願之教師或社區人士擔任義工，由健康中心負

責訓練篩檢技巧及勤前衛教準備，人事主任或秘書負責編排輪值表，並管理輪值記錄。 

   (二)針對值勤師長及義工等防疫有功之人員，適時給予行政獎勵(點)、感謝函或其他獎勵

諸般事宜，藉以提升團隊士氣。 

   (三)篩檢區規劃：由學務處(衛生組)全權負責規劃。 

       1.校門口： 

         於健康中心後方設置發燒篩檢區，篩檢區劃分體溫量測區，排隊緩衝區，若有疑似

發燒者，將移至隔離區，進行後續處理。 

       2.側門學生車棚 

         學生車棚設置發燒篩檢區，篩檢區亦劃分體溫量測區，排隊緩衝區，主要針對駕駛

機車、腳踏車、步行之學生實施。若有疑似發燒者，將移至勵學樓隔離區，進行

後續處理。 

六、篩檢程序： 

   (一)學生進入學校後於篩檢區進行發燒篩檢，若有疑似發燒學生則送至篩檢工作站旁之隔

離區，要求配戴口罩並進行再次篩檢確認(耳溫槍)。 

   (二)若確認有發燒現象，請學生於篩檢工作站旁支隔離區等待，進行記錄，並通知家長將

學生帶回就醫檢查。  

   (三)各篩檢區所需之紀錄表格由衛生組製作並管理、保存，以利追蹤管考。 

七、一般事項： 

   (一)篩檢區及篩檢工作站配置對講機以利橫向聯繫。 

   (二)訪客、來賓及遲到學生之篩檢及紀錄，由傳達室值班人員負責。 

   (三)教職員工自主健康管理，先於家裏量測，若未量測得自行決定接受校園發燒篩檢，教

職員工若有發燒現象建議請假就醫並進行健康自主管理。 

   (四)篩檢工作站應準備消毒噴霧液(消毒酒精)、手術用手套、醫療用口罩、耳溫槍數具等

物資，由健康中心統一納管。 

   (五)若疫情嚴重，請各處室主任考量「任務分工、職務代理之模式」進行人員派遣後將名

冊提供給人事主任或秘書排序值勤，共度時艱！ 

   (六)進修部上課情形，亦請落實執行。 

   (七)社區運動人士進入校園管制時機，視本校防疫等級啟動機制，滾動調整並發布後，由

傳達室值班人員負責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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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當日輪值人員任務結束後，須將口罩、手套廢棄物統一集中處理，並將相關器材消毒，

俾利後續交接使用。 

八、教職員工生通過校門口篩檢區後，應確實遵守各項防疫注意事項。 

九、本實施要點經防疫小組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岡山農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發燒篩檢站輪值人員排班表 
輪值人員排班表： 

星期一 ~ 星期五(上午 7:00至 7:30) 

星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日    期      
校 門 口 

 

教官   1 人 教官  1 人 教官  1 人 教官  1 人 教官  1 人 
護理師 1 人 護理師 1 人 護理師 1 人 護理師 1 人 護理師 1 人 
學務處 1 人 學務處 1 人 學務處 1 人 學務處 1 人 學務處 1 人 
教務處 1 人 教務處 1 人 教務處 1 人 教務處 1 人 教務處 1 人 
輔.圖.人.主  5人  每日 1人 
     

側門車棚 

 

教官   1 人 教官  1 人 教官  1 人 教官  1 人 教官  1 人 
實習處 1 人 實習處 1 人 實習處 1 人 實習處 1 人 實習處 1 人 
總.祕 5 人  每日 1人 
     

 

 


